
北政办〔2023〕  号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钦北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各街道工委和办事处，区委和区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
为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扶贫项目资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效益，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现印发《钦北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工作方案》，请认真贯彻执行。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  日
钦北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央农办 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51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83号）精神，为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扶贫项目资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效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现有资产管理制度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要求，通过对2013年以来建成的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制定绩效化目标，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结果应用为保障，实施常态化监控管理，建立健全扶贫项目资产的长效运行管理机制，确保扶贫项目资产稳定良性运转、经营性资产不流失或不被侵占、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更好保障。

二、工作原则

（一）强化领导，分级负责

钦北区人民政府对扶贫项目资产绩效管理统一领导，成立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扶贫项目资产绩效管理工作。各镇要成立项目资产绩效管理工作专班，负责指导辖区内各村（社区）开展资产后续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组织本镇扶贫项目资产绩效目标考核评价工作。区相关部门和各镇（街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合力推动，建立健全协同推进机制，推动扶贫资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权责明晰，分类管理

按照“所有权与监管权、受益权与管护权相结合”的原则，各村（社区）按产权归属落实后续管理和绩效目标执行责任，并按照要求完成绩效目标执行情况监控和自评工作。在落实运营管护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完善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机制。区直各相关行业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不同类别扶贫项目资产属性，年初制定下发各村（社区）项目资产绩效管理目标，并落实行业主管部门指导、监管和绩效评价等责任。

（三）公开透明，群众参与

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通过政府门户网站、镇村政务公开栏等方式分级公告公示，定期将扶贫项目资产权属、运营管护、收益分配、资产处置等情况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提高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和运营透明度。引导农户参与绩效评价，监督资产后续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受益群众对扶贫项目资产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三、评价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使用各级财政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社会捐赠和对口帮扶等投入形成的扶贫项目公益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以及2021年使用衔接资金和统筹涉农资金投入形成的项目公益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到户类资产产权归农户，由农户自行经营和处置。

（一）公益性资产

道路交通、农田水利、供水饮水、环卫公厕、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电力等方面公益性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类固定资产。
（二）经营性资产

农林牧渔业产业基地、生产加工设施、经营性旅游服务设施、经营性电商服务设施、经营性冷藏存储设施、经营性基础设施、光伏电站等产业就业类项目固定资产及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形成的权益性资产等。
四、评价内容

根据资产类别属性，围绕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护或运营管理、发挥效益和资产处置等环节开展考核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一）公益性资产
主要考核是否明确村级组织管护主体责任，是否落实日常管护制度，是否明确管护责任人且履职到位；是否落实管护经费；是否建立损毁报告预警和修缮机制；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处置资产；群众是否满意认可，是否存在因管护工作不到位引发群众信访投诉等。

（二）经营性资产

主要考核是否落实相关运营方案，履行管理运营各方的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相关权利义务；是否做好风险防控；资产是否得到保值增值，是否存在资产闲置浪费或被私人侵吞等现象；是否能按规定程序科学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处置资产；群众是否满意认可，是否存在因管护工作不到位引发群众信访投诉等。

五、评价流程

（一）绩效目标制定（每年1月31日前完成）

每年1月25日前，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教育局、发展改革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卫生健康局、民政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行业部门梳理好本行业在各村（社区）形成且需纳入绩效评价的项目资产，根据各类型资产的具体分布情况、受益的村屯以及不同的管护要求，分别制定各村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绩效评价目标，报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统一下达各镇和各村（社区）。各部门要坚持“自下而上”原则，各行业部门制定绩效目标前，要深入资产受益村屯，广泛征求党员群众代表意见和建议，确保绩效目标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
（二）绩效运行监控（每年6月30日前完成）

在绩效运行过程中，各镇每年开展一次绩效年中评价工作，即每年6月份，组织辖区内各村（社区）对照年初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下发的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1次自查，自查结果由村（居）委会提交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合作社监事会审核通过，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村（居）民合作社监事会主任分别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后报镇备案。
（三）绩效年终评价（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

1.村级自评。各村（居）委会对各类项目资产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自评结果提交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合作社监事会审核通过，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村（居）民合作社监事会主任分别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并在村务公开栏及受益村屯将绩效完成情况自评结果进行公示10天，无异议后报镇政府（12月10日前完成）。

2.镇级复核。各镇收到各村（社区）上报的自评情况后，组织人员对各村（社区）自评情况进行复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对各村（社区）绩效评价量化打分，并形成本镇项目资产绩效自评材料报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12月20日前完成）。

3.区级评定。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行业部门结合巩固脱贫成果、乡村振兴年终绩效考评，对各镇项目资产后续管护工作进行考评并确定等次。确定等次方法：满分100分，量化打分总分在90分（含）以上的为“好”等次，90分以下、80分（含）以上的为“较好”等次， 80分以下、70分（含）以上的为“一般”等次，70分以下的为“较差”等次（12月31日前完成）。

六、结果运用

将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和绩效目标执行情况纳入各镇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和年终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绩效考评结果作为安排资金项目和管护经费的重要依据，对评价结果为“好”的镇、村（社区），在安排公益性建设项目、修缮项目、管护资金时给予优先、倾斜。对于工作不扎实、履职不到位、评价结果为“较差”的镇、村（社区）给予全区通报批评，问题严重，影响恶劣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七、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

为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工作，成立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邓洁丽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陆鹏州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成  员：潘琦琪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马相儒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冯科洁   区督查考评办主任

温锦武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林宗东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叶洁宁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

贺  艺   区教育局局长

梁大勇   区民政局局长

林壁生   区财政局局长

杨璐汶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兼）
林明鲜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曾金晶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宋镇材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黎培进   区水利局局长

关成德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彭  明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刘翠华   区审计局局长

杨建凤   区乡村振兴局局长

杨家安   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赵  强   钦北生态环境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乡村振兴局。办公室主任由杨建凤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梁仁波担任，成员由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组成。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工作。
各镇、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统筹部署落实。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展改革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卫生健康局、民政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明确管理责任，密切配合，共同将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落实管护经费

区财政局要多种渠道筹措管护资金，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负责做好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经费的合理分配。各村（社区）可以利用上级安排的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或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开发扶贫项目资产管护公益性岗位，由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做好指导。

（三）强化业务指导

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主管部门要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业务培训和指导工作，各镇要加强辖区内各村（社区）扶贫项目资产绩效评价管理的指导，强化问题导向，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规程，确保我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四）坚持问题导向

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化管理工作是一项创新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各级各部门要正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困难，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敢于担当作为，及时解决后续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扶贫项目资产运营正常，持续发挥效益。

（五）强化监督管理

各镇要发挥驻村工作队、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合作社监事会等监督作用。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及时公布扶贫项目资产运营、收益分配、处置等情况。区乡村振兴局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定期组织各行业主管部门到各镇检查抽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区审计局在开展相关责任审计时，将扶贫项目资产绩效完成情况列入审计范围。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督导组不定期深入各镇、村督查项目资产绩效执行情况，对贪占挪用、违规处置扶贫项目资产及收益等各类行为，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1.钦北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绩效评价流程图

2.钦北区公益性资产后续管理绩效目标考评表（××年）
3.钦北区经营性资产后续管理绩效目标考评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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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区级组织年终考评，确定评价等次，通报反馈各镇并抄报指挥部领导





⑥镇完成复核后，提交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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